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
狮委办〔2017〕50号

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石狮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请销假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规范完善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请销假制度，明确请销假手续，经研究，决定修改《石狮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请销假暂行规定》部分条款。现将修改后的《石狮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请销假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        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7日
石狮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请销假暂行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（以下简称工作人员）管理，增强工作人员组织纪律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、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请销假暂行规定如下：
一、请假范围和期限
1．除参加会议及上级调训外，工作人员因公（私）出国（境）、出泉州市进行学习参观考察、招商引资等公务活动，或因事、因病（包括年休假、事假、探亲假、婚假、产假、病假、丧假等）离开工作岗位，均应办理请假手续。
2．工作人员因公出国（境）原则上一年不得超过一次，每次出国（境）请假一般不得超过10天。年休假、事假、探亲假、婚假、产假、病假、丧假期限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二、请假审批权限
3．市委处级干部报市委书记或者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审批；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处级干部经班子主要领导同意后，报市委书记或者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审批；市法院、市检察院主要领导经市分管领导同意后，报市委书记或者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审批。市四套班子处级干部、市法院、检察院主要领导请假经审批后，报市委组织部备案。
4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镇（街道）党政主要领导和市直单位正职领导经市分管（挂钩）领导同意后，报市主要领导审批（党群序列报市委书记审批；政府序列经市长同意后，报市委书记审批），并到市委组织部办理准假手续；其他科级干部（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除外）经所在单位和市分管（挂钩）领导审批同意后，到市委组织部办理准假手续。
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除正职领导外的领导班子成员经单位主要领导同意后，报市分管领导审批，到市委组织部办理请假手续；非领导班子成员的科级干部报单位主要领导审批后，到市委组织部办理请假手续。
镇（街道）党政正职领导、市直单位正副职领导一般不得同时请假。
5．行政机关（含参公事业单位）一般工作人员请假5天以内（含5天）的，由单位主要领导审批；5天以上的，经单位同意后，按干部管理权限报组织人事部门审批。未参公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请假5天以内的，由单位主要领导审批；5天以上10天以内的，经单位同意后，报主管部门审批；10天以上的，经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按干部管理权限报组织人事部门审批。
三、出国（境）审批权限和备案要求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
6．工作人员因公出国（境）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根据出国（境）的具体时间按照请假审批权限（本规定第3、4、5条）办理请假手续。
（二）因私出国（境）
7．工作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按照请假审批权限（本规定第3、4、5条）办理请假手续。
8．系中共党员的，要根据党员组织关系隶属，经党员申请、逐级上报基层党委审核后，到市委组织部办理保留党籍手续。
9．请假、保留党籍手续办理完毕后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手续（处级干部报泉州市委组织部审批，科级干部报市委组织部审批，一般工作人员报主管部门审批），并领取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。
四、组团外出审批权限
10．组团集体外出的，由带队领导或牵头单位统一办理请销假手续。
11．组团外出前，应先将组团外出方案（外出目的、主要行程、组成人员和经费来源）进行报批：市四套班子领导干部带队的组团，报市委书记、市长审批（报批前，组成人员系科级干部的应提前向各自市分管、挂钩领导报备，下同）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市直单位和镇（街道）党政主要领导带队的组团，经市分管（挂钩）领导同意后，报市委书记、市长审批；其他科级干部带队的组团，报市分管（挂钩）领导审批。
组团外出经审批同意后，未于7天内出行的（或报批方案里未明确具体出行时间的），临行前应再按审批权限统一办理请假。学习考察结束后10天内应向市委、市政府呈送学习考察报告。
五、节假日、双休日外出请假的要求
12．节假日、双休日期间外出的，按照工作日期间的请销假规定执行。
六、请销假程序
13．请假审批手续先由本人填写《请假审批表》（因私出国境的填写《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请假审批表》）并提供有关文件说明材料，再按请假审批权限办理审批手续和工作交接手续后方能离岗。
14．请假期满应按规定程序及时报告与销假，立即返回岗位工作。
15．办理请假手续后，未按期离开工作岗位的，须向准假领导报告；假期需调整的，须向准假领导报告并重新办理请假手续；如有特殊情况需延长假期的，应按请假程序办理续假手续。
16．因私出国（境）的，在回国（境）后10天内要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上交管辖单位集中保管（处级干部、科级干部交市委组织部管理，一般工作人员交主管部门管理）。科级以上干部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、因私出国（境）情况应当在事后30日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部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。
七、惩戒
17．经组织批准请假的工作人员，逾期不归又不办理续假手续的，以及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，将视情况给予谈话诫勉、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。
18．旷工或者因外出、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，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，予以辞退。
八、其他
19．请假期间的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20．各系统各部门可参照本暂行规定制定所管理干部职工的请销假规定。
21．本暂行规定即日起施行。2012年7月6日印发的《石狮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请销假暂行规定》停止执行。
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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